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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安全與衛生實務

總管理處安衛環中心
106年8月

職業安全衛生是什麼呢? 重要嗎?

職業安全是指「透過各種安全防護措
施，以避免職業災害的發生」。

職業衛生則是「分析工業環境對工作
人員健康影響的一切因素，進而利用
科學方法去預防和減少工作者產生疾
病和傷害」。

一. 安全衛生概念

一.認知工作場所存在之危害因子及
其可能對勞工健康、福祉之影響。

二.依據經驗及定量技術評估各危害
因子可能對勞工健康及人類福祉
之影響。

三.提供消除、控制及降低各種危害
因子潛在危害之方法。

職業安全衛生三大工作

工安事故發生原因-

各類事故造成人員傷害、財

物損害之報導，經常出現於

電視、報紙等媒體，大眾亦

瞭解其危害性何以工安事故

仍不斷發生，其癥結在於：

1.人員作業或管理缺失。

2.設備及作業環境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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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安事故發生原因-(續)

同時造成

約29%

•不依操作標準執行作業

•人體防護具未使用或不當使用

•使用不適當之工具作業

•機械設備安全防護未設或不良

•機械設備異常未檢修

•工作場所照明、通風不良

人員之不當

行為或動作人員不安全
作業行為

人
約41%

工作周圍之設

備或環境不良

設備及作業環
境不安全狀態

媒介物

加害物

約25%

災害
事故

人為疏失95%
不明因素5%

影響職場安全之組成要素：

工作場所

安全衛生條件

整理整頓狀況

環境

造成危害

往下沉淪

向上提升

確保安全

人
公司員工

承攬商

供廠商

作業行為

教育訓練}

物
設備

投入：原料、物料

產出：製成品、中間產品

媒介：機具設備、能源

人

冰山理論 (Iceberg Model)

骨牌理論 (Domino Theory)
1932 First Scientific Approach to Accident/Prevention 
- H.W. Heinrich

“Industrial Accident Prevention”

Social 
Environment
and Ancestry

Fault of the
Person 

(Carelessness)
Unsafe Act 

or 
Condition

Accident Injury

MISTAKES OF PEOPLE

二. 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概要

職業安全衛生法

職業災害
勞工保護法

勞動檢查法

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

為防止職業災害，保

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

為保障職業災
害勞工之權益。

貫徹勞動法令之執行、

維護勞雇雙方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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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說明

• 立法背景

• 雇主安全衛生責任

• 工作者安全衛生責任

• 罰則

立法背景

民國61年5月美商飛歌公司發生有機溶
劑(三氯乙烯)中毒事件，死亡女工五人

同年11月台灣造船公司發生乙炔爆炸，
承攬商僱用勞工死傷達五十餘人，致政
府深入檢討，為「保障勞工之生命安全
與健康」而訂定勞工安全衛生法。

民國63年4月16日公布，80年5月17日修正

施行。

公佈時間

民國102年6月18日三讀通過勞工安全衛生
法修正案，並於7月3日總統正式公告，更
名為「職業安全衛生法」，適用範圍從指
定行業擴大到所有行業，保障人數由670

萬人擴大至1067萬人。

民國82年12月20日-大專院校等之實驗室、
試驗室、實習工場或試驗工場納入適用範圍

修正方向重點：
1.建構機械器具及設備源頭管理機制。
2.化學品源頭管理機制。
3.強化高風險事業之定期製程安全評估監督機制。
4.提高違法事項罰則及增列勞工「停止作業權」、
原事業單位連帶賠償及勞工代表會同職災調查。

5.防止過勞預防措施，強化勞工身心健康保護。
6.健全女性及少年勞工之健康保護措施等

職業安全衛生法修正重點

職業安全衛生法法令架構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法
架
構

第一章 總則(1~5)

第二章 安全衛生設施(6~22)

第三章 安全衛生管理(23~34)

第四章 監督與檢查 (35~39)

第五章 罰則 (40~49)

第六章 附則 (50~55)

目的、名詞定義、主管機關、適用範圍
、一般責任

安衛設備與措施、機械設備及器具源頭管理
、危害性化學品管理、作業環境監測、定期
危評、危機設備檢查、立即發生危險之退避
、特殊作業休息保護、體格檢查與健康檢查
之分級管理

安衛管理、承攬管理、青少年及母性保護
、教育訓練、工作守則

職業安衛諮詢會、顧問服務機構、職災調
查、通報、統計公布、工作者申訴及調查

刑罰、罰鍰、行政處分

安衛文化之促進、機關推動安衛之評核、
自營作業者之準用、工作場所負責人之適
用、業務委託、規費及施行等

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令

全
衛
生
規
章

各
業
通
用
安

衛
生
規
章

分
業
安
全

危
害
預
防
規
章

特
殊
有
害
物
質

危
害
預
防
規
章

特
殊
工
作
場
所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職業安全衛生組織管理與自動檢查辦法
危險物及有害物通識規則
職業健康保護規則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規則
機械器具防護標準
勞工作業環境測定實施辦法
高溫作業勞工作息時間標準
機密作業勞工視機能保護設施標準
童工女工禁止從事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認定標準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法
施
行
細
則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法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
鉛中毒預防規則
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
四烷基鉛中毒預防規則

缺氧症預防規則
粉塵危害預防設施標準
粉塵危害預防設施標準
異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

林場安全衛生設施標準

船舶清艙解體勞工安全規則

爆竹煙火製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

碼頭裝卸安全衛生設施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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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令說明

工作者：指勞工、自營作業者及其他受工
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勞動之人員。

說明：
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勞動之
人員:指派事業單位所從事勞動之派遣勞工、
養成工、志工、技術生、實習生、見習生、建
教生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21

職業安全衛生法令說明

雇主：指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
事業單位：指本法適用範圍內僱用勞工從
事工作之機構。

說明：
事業主:指事業之經營主體，在法人組織時為
該法人，在個人企業為企業之業主。
事業之經營負責人:指法人之代表人、經授權
實際管理企業體或事業單位之實際負責人(如
廠長、經理人等)。

22

職業安全衛生法令說明

職業災害：指因勞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
設備、原料、材料、化學品、氣體、蒸氣、
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
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

說明：
所稱勞動場所，指下列場所之一者:
․於勞動契約存續中，由雇主所提示，使勞工履行
契約提供勞務之場所。
․自營作業者或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
從事勞動之人員，實際從事勞動之場所。

23

職業安全衛生法令說明

勞工具立即危險自行退避權

說明：
工作場所有立即發生危險之虞時，雇主或工作
場所負責人應即令停止作業，並使勞工退避至
安全場所。勞工執行職務發現有立即發生危險
之虞時，得在不危及其他工作者安全情形下，
自行停止作業及退避至安全場所，並立即向直
屬主管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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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職業安全衛生法令說明

增訂勞工健康保護制度

說明：
事業單位勞工人數在五十人以上者，應僱用或
特約醫護人員，辦理健康管理、職業病預防及
健康促進等勞工健康保護事項。

25

職業安全衛生法令說明

增訂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化

說明：
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
安全衛生管理計畫；並設置安全衛生組織、人
員，實施安全衛生管理及自動檢查。
前項之事業單位達一定規模以上或有第十五條
第一項所定之工作場所者，應建置職業安全衛
生管理系統。

26

職業安全衛生法令說明

增訂強化少年勞工保護

說明：
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1.將「童
工（15-16歲以下）」修正為「未滿十八歲」，以
擴大保障兒少年之安全與健康。
少年工從事危險有害禁止工作項目以外之工作，

經醫師評估不能適應者，應予調整其工作。

27

職業安全衛生法令說明

增訂兼顧女性就業權及母性保護-修正懷孕
者禁止從事危險或有害工作範圍

說明：
雇主不得使妊娠中之女性勞工從事下列危險性
或有害性工作。

28

職業安全衛生法令說明

增訂兼顧女性就業權及母性保護-修正懷孕
者禁止從事危險或有害工作範圍

說明：
雇主不得使妊娠中之女性勞工從事下列危險性
或有害性工作。

雇主與勞工的責任是什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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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的安全衛生責任

◎設施方面
●符合標準必要之安全衛生
設備。

●機械、器具防護。
●危險物及有害物標示。
●工作場所建築物有良好設
計。

●勞工避難場所規劃。
●特殊危害作業工作時間之
限制。

●勞工健康管理措施。

◎管理方面
●安全衛生組織建立。
●自動檢查實施。
●特殊危險性機械設備操作
人員須經訓練合格或技能
檢定合格。

●承攬作業管理。
●童工、女工之特別保護。
●勞工之教育訓練。
●法令宣導。

勞工的安全衛生權利及義務

◎權利
●發現事業單位違反勞工法

令規定得向雇主、主管機
關檢查機構申訴

●有向雇主、主管機關、檢
查機構諮詢勞工法令或要
求提供法令資料之權利

●參與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之權利

●對工作場所危害認知的權
利

◎義務
●接受體格檢查或健康
檢查

●遵守安全衛生工作守
則

●接受從事工作及預防
災變之安全衛生教育
訓練

安全衛生罰則-雇主

–行政責任：限期改善，罰鍰(3-15萬)      
停止使用、停工等處分

–刑事責任

‧徒刑、拘役、科或併科15萬元以下罰金

‧公共危險罪

‧過失致人於傷害或致人於死

–民事責任：有無損害賠償責任

安全衛生罰則-勞工

罰款：3000元以下

-未接受健康檢查

-未接受教育訓練

-未遵守工作守則

依法辦理之安全衛生訓練課程，應依規定參加，
除對個人及安全有益外，亦可避免受罰。

◎職業災害勞工保護法

34

職業災害勞工保護法於九十年十月十一日立

法院三讀通過，九十年十月三十一日總統公

布，明定於九十一年四月二十八日施行 。

立法目的： （第一條）

1.保障職業災害勞工之權益。

2.加強職業災害之預防。

3.促進就業安全及經濟發展。

34

35

未參加勞保之職災勞工可申請下列補助：

1.職業疾病生活津貼

2.身體障害生活津貼

3.職業訓練生活津貼

4.器具補助

5.看護補助

6.職災勞工死亡家屬補助

7.殘廢補助

8.死亡補助

35

◎職業災害勞工保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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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勞保者及無勞保者都有補助，

何必多繳勞保費？

• 以下比較有勞保者及無勞保者之差異！

36

36

◎職業災害勞工保護法

職業災害勞工保護法各類津貼/補助比較表

項目 津貼/補助種類 有勞保 無勞保

一 職業疾病生活津貼 V V

二 身體障害生活津貼 V V

三 職業訓練生活津貼 V V

四 器具補助 V V

五 看護補助 V V

六 職災勞工死亡家屬補助 V V

七 退保後職業疾病生活津貼 V

八 續保保費補助 V

九 殘廢補助 V

十 死亡補助 V

38

職

災

勞

工

保

護

法

各

項

補

助

職災
勞工

未加
勞保

已加
勞保

請先申請勞
保職災醫療、
傷病、殘廢、
死亡給付

受僱
勞工

自營作
業勞工

按月
發給

一次
發給

雇主
未補償

殘廢補助

死亡補助

器具補助

看護補助

家屬補助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身體障害生活津貼

職業疾病生活津貼

退保後職業疾病生活津貼

續保保險費補助

事業
單位

僱用職災
殘障勞工

從事工作必要之
輔助設施補助

事業單位
職訓機構
相關團體

職業災害預防補助

職業災害勞工職業重建補助

二、相關法令規定

38

39

給予補償

legally probable
職業病

probably causal relationship 
(>50%)

可能之職業病

possible causal relationship (<50%)

勞動部職業病
鑑定委員會
鑑定通過

勞保局
審查通過

職業病診斷與補償個案數比較示意圖

工作中之危害暴露
與疾病有相關性

評估工作中之危害暴露
對疾病發生之貢獻度

39

三. 職業災害案例

職場中的潛在危害因子

物理性危害因子

化學性危害因子

生物性危害因子

人因性危害因子

工作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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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理性危害因子

噪音危害

振動危害

輻射危害

高、低溫作業環境危害

採光照明危害

異常氣壓危害等

噪音危害
生理方面危害
–聽力損失
–心跳加快，血壓升高
–胃腸不適，食慾不佳
–增加腎上腺素分泌

心理方面及其他危害
–引起緊張、煩躁、注意力不集中
–干擾睡眠
–干擾交談
–遮蔽效應引起的安全問題

振動危害

局部振動

全身振動

局部振動：因為長時間操作手動工具而導致
操作的身體部位振動危害，如此一來會對手
部神經及血管造成傷害，而發生麻痺，血液
不順暢，更嚴重也會導致神經機能異常，交
感神經緊張，感覺障礙等神經系統影響，如
腕道症候群與白指症等。

全身振動：由於人的身體處於振動源或振動
物體上，站立時振動由腳部傳至全身，坐姿
時由臀部傳至全身而發生的共振現象（人體
易與低頻能發生共振），會使人有頭痛、噁
心、嘔吐、感覺不舒服，更可導致腸胃分泌
及蠕動變化的消化系統問題，及使氧氣消耗
量和肺換氣量增加等問題。

游離及非游離輻射危害
‧游離輻射

–α、β、γ、X、中子射線等

–造血器官傷害，基因突變等

‧非游離輻射

–紅外線：易引起白內障

–紫外線：破壞眼角膜,引起角膜炎,皮膚暴露導
致紅斑.皮膚癌

–微波：可穿透肌肉組織造成深部蛋白質之凝結，
對眼睛亦可造成白內障

–雷射：具高度熱效應，傷處可能面積小而深

–中暑：體溫調節功能失效,發生體溫迅速上升之現象

–熱衰竭：皮下血管擴張之結果會使大腦皮質血量供
應不足,

–熱痙攣：體內電解質之不足,並引發肌肉痙攣.喝鹽
水或運動飲料

–失水：出汗量過多時會導致體內水分大量喪失,將影
響細胞功能.避免喝冰水,冰水會干擾人體體溫調節之
功能,使體溫降溫作用減緩

–其他：皮膚病變、白內障等

熱環境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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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光照明之影響
• 採光照明條件

– 量的要求

– 一般場所質的要求

– 精密作業場所質的要求

• 室內採光照明之維持與改善

異常氣壓之危害
–空氣栓塞症

因在周圍壓力降低時(如從深水潛水上升時)膨脹的
肺部氣體導致肺過度膨脹所致,其常見的特征為疼
痛和/或神經系統癥狀。

–減壓症
當一種在液體上的氣體的壓力下降時，該氣體溶於
液體的量亦會下降。同樣地，氮氣是一種溶解於人
體組織及體液內的氣體。當身體暴露於壓力下降的
環境時，氮氣會被釋放到離開身體的氣體中。若
氮氣被逼離體液的速度太快時，氣泡會在身體內
形成，造成減壓症的症狀，如皮膚發癢及皮疹、關
節痛、感覺器衰弱、麻痺及死亡。

化學性危害

化學性危害及風險—進入人體途徑

吸入

食入

皮膚接觸

～90%
中毒、危害

吸取 循環 積蓄 排泄

排

出

皮膚黏膜危害

作

業

針頭注射

眼睛接觸

其他

化
學
品

皮膚接觸危害
皮膚的局部刺激

化學藥品進入皮膚

毛囊、皮脂腺、汗腺、和皮膚外表皮的吸收；

割傷；擦傷

泥水業職業性皮膚病

眼睛接觸危害

眼睛非常敏感和易受刺激

化學品若接觸到眼睛，常會造成眼睛灼
傷等傷害，若嚴重時甚至會喪失視力

接觸時應立即用大量清水沖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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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吸入危害

化學藥品以氣狀污染物 ( 氣體、蒸氣 ) 、
粒狀污染物 ( 粉塵、霧滴、燻煙、氣膠 ) 
存在，經由口部黏膜、喉嚨、和肺部等之吸
收途徑進入人體，造成研究人員的中毒潛在
危害，或人體內某些正常的細胞組織受到嚴
重損傷 。

化學性危害之預防方法
－工程控制

• 危害預防、污染預防。

• 以危害性較低物質替代危害性較高物質。

• 改變製程以減少操作人員與危害因子之接觸。

• 將製造區隔離，以減少暴露人數。

• 使用濕潤法以減少粉塵產量。

• 使用區域排氣，以排出危害氣懸物質。

化學性危害之預防方法
－管理控制

• 安排工作時間以減少暴露時間

• 工作場所的整潔。

• 機械設備的維護。

• 正確的操作方法。

化學性危害之預防方法
－個人防護

‧這是最後的防護方法。

‧它只是在危害因子與工作人員之間加入一
道隔，以降低或消除暴露，並不能降低或
消除危害因子。

因此一旦防護用具破損或失效，工作人
員即刻受到暴露。

生物性危害

生物性危害 ( Biohazards )

植物、動物、微生物或是其產物

可影響人類健康或是造成不舒適
具潛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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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性危害之傳播途徑

血液、體液
傷口

空氣
離心、氣懸、攪拌、
實驗動物噴嚏

動物噬咬與接觸

生物性危害之類型
‧感染（Infection）：生物體在人體內繁殖生長所致(如：
流行性感冒、痲疹、肺結核)

‧過敏（Allergy）：生物體以過敏原角色經重覆暴露致使
人體免疫系統過度反應所致(如：過敏性肺炎、氣喘、過
敏性鼻炎)

‧中毒（Toxicity）：暴露於生物體所產生之毒素（細菌
內毒素、細菌外毒素、真菌毒素）所致(如：發燒、發冷、
肺功能受損)

生物危害管理方法

–實驗室操作程序

–安全設備：操作
櫃、密閉式容器、
個人防護具

–實驗室設計

人因性危害

人因性之潛在危害因子

姿勢不良

用力過度，超過肌肉負荷

沒有休息

長期重覆性的動作等

人因工程累積性傷害部位

手與腕部

手肘與前臂

肩部

頸部

背部

腿部

肌肉與肌腱的累積性
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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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機能負擔--預防對策

(摘自勞委會勞研所“電腦作業人員健康危害預防手冊＂)

正確的搬運作業

1.靠近被搬
運之物件

2.蹲下，兩腿
稍微叉開，
背部挺直，
屈膝

3.緊握物件，
確保不會溜手

正確的搬運作業(續)

4.吸氣，肺
部膨脹有
助於支持
脊柱

5.用腿力提
舉貨物，慢
慢站直雙腿。
雙腿站直後，
回復直立之
姿勢

6.緊握物件
並將之貼
近身體

7.提舉時，
動作須流暢。
利用雙腳轉
身，不可扭
腰

重複性動作傷害之預防對策

手套
–不同的工作，選擇不同的合適的手套

–測試手套是否有漏

–若需要時可戴雙層手套

–戴手套時需時時警覺手部不正常的感覺

–戴手套時不要碰觸你的臉、電話等物品

職災案例(ㄧ)

一.事件描述：

某廠員工進行片鹼泡藥作業時，因未依SOP配戴防護具(面

罩及化學防護衣)且未依規定緩慢倒入造成突沸而遭鹼液噴

濺，經緊急以清水沖洗後送醫治療，經檢查身體約20%灼傷

且視力稍微受損。

二.發生原因：

某員在調配液鹼作業時，未依照SOP「應將25公斤包裝的片

鹼分4次且間隔2分鐘緩慢投入」的規定，在投料到一半時，

將剩餘12.5公斤的片鹼瞬間投入，致已昇溫的鹼液劇烈溶解

放熱，突沸噴濺，造成人員化學灼傷。該員全身皮膚遭2~3

度灼傷面積約25%，5/23進行植皮手術，5/24進行雙眼羊膜

移植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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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確認槽內溫度40℃以下及

壓力0Kg/cm2G

改善後由反應槽加料口投料調配液鹼作業示意相片

(2)作業人員開啟R5121槽頂

人孔蓋

(3)R5121人孔口安裝防墜擋板
(4)以專用水瓢自R5121人孔

口添加片鹼

壓力錶 溫度計

改善後作業示意相片

一.事件描述：

2名員工移動工作架台作業時，疑似路面不平導致

架台傾倒，某員因閃避不及遭架台擊中，造成胸口

及右手挫傷。

二.發生原因：

人員於協助推運移動式架台，需由公用區南側入口

經鈄坡進入製程區矮堤內，因該處水溝有一約5公分

之高差，二作業人員以一堆一拉方式，故架台傾倒

時，人員閃避不及而導致事故發生。

職災案例(二)

73

現場照片

74

一.事件描述：

員工使用砂輪機進行故障軸承切割作業時，因操

作時不慎砂輪機護罩碰觸該軸承，造成砂輪機反彈

碰觸該員左肩造成輕微割傷。

二.發生原因：

施工時，使用手工具操作不當、人員安全意識不足。

職災案例(三)

75

事故模擬照片

76

事故模擬照片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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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災案例(四)

一.事件描述：

某廠員工以水管沖洗清理地面殘留之粒鹼時不慎滑倒，

因未依規定穿著化學防護衣，導致身體遭地面上之鹼

液灼傷，經緊急沖洗後送醫治療，全身約15%灼傷。

二.發生原因：

雖有穿戴護目鏡、橡膠手套、安全膠雨鞋及安全帽，

但未穿著防護衣。粒碱遇水後，造成地面溼滑。未實

施工作安全分析及員工安全意識不足。

78

C級防護衣

護目鏡

橡膠手套

防滑安全膠鞋

乾式清理
工具

穿防滑安全膠（雨）鞋加強防滑效果

穿防滑安全鞋加強防滑效果

79

事故模擬照片

80


